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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新《环境保护法》 助力环境质量改善

形式多样
注重实效

长春

海南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空气多优良
水质全达标

本报见习记者李拉海口报道 今年
前10个月，海南省环境空气质量优良天
数比例为 98.5%，继续保持全国一流水
平。尽管今年遭受了两次强台风重创，
海南省森林覆盖率仍稳定在61.5%。

海南省落实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
目标任务，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考核结
果纳入市县政绩考核并实行“一票否
决”。出台《海南省美丽乡村建设指导
意见》，积极推动宜居、宜业、宜游美丽
乡村建设。

据悉，海南省通过立法强化护绿，
实行林地省级统一审批，明确停止审
批建筑砂石料以外的其他矿产资源开
采项目。在全国率先实现森林公安垂
直管理，改革 5 个月以来，打击破坏森
林资源违法犯罪数量增长近 50%。

截至 10 月底，海南省新建设污水
管网 151 公里，污水日处理能力提高 3
万吨，城市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水质
达标率为 100%，全省 80%以上的乡镇
实现了垃圾清扫保洁。

本报记者刘立平通讯员李柿琴郴
州报道 2014 年湘粤跨界流域水污染防
控工作联席会议日前在湖南省郴州市
召开。湖南省环保厅厅长刘尧臣主持
会议。湖南省郴州市、宜章县、临武县、
北湖区，广东省韶关市人民政府、韶关市
环保局、乐昌市环保局等单位参加会议。

刘尧臣在发言时强调，湘粤两省应
进一步形成合作共识，逐步完善合作机
制：一是共同推进污染源头治理；二是共
同推进跨界流域断面监测能力建设；三是
共同推进应急管理建设；四是共同推进跨
省领域水资源保护和生态修复建设。

据介绍，近年来，湖南省和广东省

联合处置十余起应急事件，包括 1 起环
境刑事案件，并先后签订了《韶关、郴
州、赣州建立边界应急联动工作机制协
议》、《宜章县、连州市、乐昌市建立友好
合作意向书》。

目前，武水河流域污染治理总投资
4.63 亿元，共实施重金属治理项目 20
个，通过编制《湖南省临武县、宜章县锑
浓度异常环境风险与损害调查评估报
告》、《珠江流域北江上游临武段 2012
年汛期锑浓度异常综合防控方案》等一
系列防控方案，共规划流域污水防治项
目 57 个。郴州市今年 10 月启动了湖南
重金属污染防治联合示范基地建设。

湘粤水污染防控形成共识
推动武水河流域重金属污染联防联控

本报见习记者张平 崔万杰银川报
道 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环保厅日前发
布的 2014 年 11 月份全区环境质量报告
显示，11 月，银川市环境空气质量与去
年同期相比有明显改善。

11月，银川、石嘴山、吴忠、固原和中
卫市优良天数比例为50.0%~86.7%，平均
优良天数比例为64.0%，细颗粒物和可吸

入颗粒物为首要污染物。其中，银川市
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可吸入颗粒物与
上年同期相比，月均浓度分别下降 19.1
个百分点、16.7个百分点，环境空气优良
天数达到15天，优良天数比例上升10%。

今年前 11个月，银川优良天数已达
261天，比例为 78.1%，同比增加了 18天，
超额完成了全年255个优良天的目标。

合肥成立环保委员会
市委书记担任主任

本报记者潘骞 通讯员周家林合肥
报道 安徽省合肥市委常委会日前决定
成立合肥市环境保护委员会。

安徽省委常委、市委书记吴存荣亲
任主任，市委副书记、市长张庆军担任
第一副主任。其他副主任分别由市委、
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有关领导担任，
成员由市纪委、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
部分管领导，市直相关部门主要负责
人，以及各县、市、区党委主要负责人、
开发区管委会主要负责人等组成。

合肥市新成立环境保护委员会，旨
在进一步保护和改善环境，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落实环境保护责任，实行党政
同责，建立生态环境保护统一决策、领

导、规划、协调的长效机制，促进全市经
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其主
要工作职责：研究审查审定全市生态
环境总体规划，审议生态环境保护规
章制度和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改革；研
究制定全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重大政
策，部署全市生态环境保护重要工作；
审议有关环巢湖生态示范区建设、节能
减排目标考核、“河长制”目标管理、大
气污染治理、重点流域水污染防治规划
实施情况等。

据悉，环境保护委员会下设办公
室，办公室设在合肥市环保局，合肥市
政府分管副秘书长兼任办公室主任，合
肥市环保局局长兼任常务副主任。

本报讯 吉林省长春市环保
局紧密结合工作实际，集中开展
学习培训和规范执法活动，全面
普 及 宣 传 新 修 订 的《环 境 保 护
法》，为新法的实施创造条件。

长春市环保局集中购置了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人手一册，
组织环保系统开展自学，先后组织
12人（次）参加了环境保护部在北
京、大连、哈尔滨组织的培训，74
人（次）分别参加了吉林省环保厅
组织的局长班、科长班和执法人员
班等不同层次的培训。长春市还
开展大讲堂活动，邀请相关专家开
展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专题讲
解。协调市委党校，在近期举办的
领导干部培训中，增加解读新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内容。

长春市环保宣传中心还联合
长春师范大学环境工程学院开展
社会问卷调查活动，共发放环保
宣传材料 1万余份，接待群众环保
咨询 40 余人，调查社会问卷 500
余份。 李春晖

提高环境监测质量 建立长效监督机制

环境保护部开展空气自动监测质量检查
本报讯 为贯彻落实《大气污染防

治行动计划》，切实提高自动监测数据
质量，使监测数据能够反映环境空气
质量的真实情况，2014 年，环境保护部
组织对京津冀及周边和相邻地区、长
三角、珠三角地区 12 个省（区、市）国控
环境空气自动站（以下简称空气自动
站）的专项交叉检查。

86位专家分12个小组交叉检查

本次检查由环境保护部统一组织
实施。检查范围包括北京市、天津市、
河北省、山西省、内蒙古自治区、山东
省、河南省、陕西省、上海市、江苏省、
浙江省和广东省 12 个省（区、市），每个
省、区抽查包括省会城市在内的 3 个城
市，每个城市分别抽查两个空气自动
站，直辖市抽取 6 个空气自动站，共计
72个空气自动站。

检查采取省内自查和省际间交叉
互查相结合的方式。各省首先开展自
查整改，完成自查报告。在各省自查
的基础上，环境保护部共出动 86 位技
术专家和行政监督人员，分 12 个检查
组，开展省际交叉互查。

此次交叉检查不预先通知被检查
城市和具体站点，各检查组根据具体
情况研究决定抽取城市和站点，克服
了地方检查碍于情面、工作不细、存在
行政干预等弊端。同时，加强了地方
环境监测质量管理工作的交流学习，
起到了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作用。

为了确保检查的设计缜密、组织
完备、手段全面，环境保护部明确了以
下几条原则严格实施检查：

一是系统设计，确保检查顺利实
施。前期筹备阶段，重点针对空气质
量自动监测运行管理的各项要点和近
年来地方工作中的常见问题，精心编
制交叉检查实施方案，明确现场检查
实 施 细 则 ，统 一 检 查 要 求 和 评 分 标
准。明确了空气自动站的运维人员持
证上岗、采样系统规范性、监测结果准
确性、监测数据可靠性与相符性等七
大类、13 项、37 个条款的检查要点。检

查实施阶段，通过现场检查，反映出了
地方空气自动站的真实运行管理水平
和监测数据的可靠程度。

二是精心组织，多种形式自查整
改。各省（区、市）环保部门高度重视，
精心安排部署，成立了检查工作领导小
组，由分管厅（局）领导任组长开展监测
质量自查。地市环保部门逐一自查，环
保厅（局）抽查或巡查，形成了一级抓一
级、层层抓落实的良好机制。部分环保
厅（局）随机选取检查对象，采取飞行检
查、城市间交叉互查等方式开展自查，
部分环保厅（局）采取现场考核与台账
审查相结合的形式开展自查，边查边
改，厘清责任，达到了查缺补漏、提升环
境监测管理水平的目的。

三是严格检查，全面促进交流提
高。在环境保护部的严格要求下，检
查组本着对监测事业负责的态度，严
格检查，不讲情面，采取“三个统一”的
做法，保证检查结果能够反映真实情
况 。 一 是 统 一 培 训 。 对 专 家 集 中 培
训，明确现场检查要求与评分细则，统
一评判尺度，减少主观误差；二是统一
实施。在同一时段内，各检查组由厅
级领导带队集中开展检查，现场考核流
量和浓度，随机抽查各种记录档案，调取
数据联网比对，检查是否存在行政干预
的情况；三是统一评分。检查组专家现
场评分，评审组专家集中审核，逐条核
定评分情况，保障评判的客观公正。

监督管理制度日益完善

通过此次检查，各省监测质量意
识进一步增强，相继制定和完善了质
量管理制度，进一步注重能力建设投
入，强化了日常运维监督，并认真整改
落实问题。空气自动站的日常运维、
质控、数据联网等均有不同程度提高。

检查结果显示，目前，监督管理制
度日益完善。各省（区、市）已全部建
立监督管理制度，通过飞行检查、交叉
互查等多种监督方式，有效推进了环
境空气自动监测数据质量的提升。

监测数据质量显著提升，涉及数

据 准 确 性 的 多 个 项 目 提 升 明 显 。 其
中，主要气态污染物（二氧化硫、氮氧
化物、一氧化碳）标样浓度测试达标率
达 95%以上，较去年提升 15%；颗粒物
采样流量测试达标率为 90%；主要气
态 污 染 物 采 样 流 量 测 试 达 标 率 为
83%，较去年提升 8%；空气自动站运维
人员持证率为 70%，较去年提升 33%；
另 外 ，动 态 校 准 仪 质 量 流 量 控 制 器

（MFC）单点流量测试达标率约 60%，
较去年提升 6%。75%的省份建立质控
和系统支持实验室，保障了环境空气
自动监测数据质量。

检查过程中没有发现空气自动监
测 数 据 有 人 为 造 假 的 情 况 。 结 果 显
示，此次参检各省份的空气自动站运
行管理良好，空气质量监测数据总体
可信。监测质量较以往有明显提升。
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上海等
地坚持高标准执行监测管理制度，持
续保持较高监测质量水平。

空气质量监测的管理水平
有待提高

随着环境保护部监督检查力度的
不断加大，各地环境质量意识不断增
强，监测数据质量已基本得到保障。
但目前的空气质量监测仍存在一些问
题，管理水平有待提升。主要表现为：

质 控 体 系 、配 套 设 施 尚 不 完 善 。
一是部分仪器性能测试不合格。仍有
相当部分站点动态校准仪质量流量控
制器流量测试不达标，26%的站点未按
要求进行臭氧量值溯源，17%的站点主
要气态污染物采样流量测试不达标。
二 是 部 分 设 备 质 控 措 施 不 到 位 。 检
定、校准、比对不规范，共有 28%的空
气自动站校准设备逾期未检定。三是
部分监测档案不完整，有 21%的空气
自动站存在质控记录填写不规范、巡
检记录不全等情况。

系 统 安 装 、运 行 和 维 护 不 规 范 。
一是部分采样系统不符合要求。共有
35%的空气自动站存在颗粒物采样头
及采样软管安装不规范、采样管材质不
符合要求等问题，28%的站点存在采样

头或采样管道脏污问题，13%的站点采
样管加热和保温装置不符合要求，9%
的站点采样口设置、安装不符合规范。
二是部分站房配套设施不完善。共有
24%的站点存在防水、防雷、供电设施
和温湿度控制等方面不健全的问题。

自查整改工作不到位。一是落实
整改不到位。22%的站点未依照 2013
年“大检查”通报中有关要求整改落实
到位。二是自查工作不到位。在自查
阶段未能逐项落实检查要求并进行整
改，75%的站点在交叉互查过程中仍发
现不同程度的问题。三是人员持证项
目不符合要求。30%的运维人员未持
上岗证或持证项目与运维要求不能完
全对称，持证人员数量不能满足站点
数量快速增加的发展要求。

启动3项整改措施

针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环境保护
部已向参加此次检查的各省环保主管部
门下发通报，指出各地在检查中存在的
问题，并启动以下 3项整改措施：

一是督促自查整改，核查落实情
况。根据此次检查中发现的问题，环
境保护部组织各省内所有地市就通报
中所列问题深入自查，制定整改计划、
落实措施，并上报《整改报告》。环境
保护部将适时抽调专家开展“回头看”
检查及飞行检查。

二是完善量值溯源，强化质量管
理体系。要求各省尽快建立和完善质
控实验室，建立统一的臭氧量值溯源
和标准传递体系，强化颗粒物、主要气
态污染物、流量等项目的定期比对校
准机制，逐步形成完备的国家、省、市、
子站四级质量保证和质量控制体系，
严把监测数据质量关。

三是落实相关规定，建立长效监
督机制。指导各省贯彻落实《关于加
强环境质量自动监测质量管理的若干
意见》（环办﹝2014﹞43 号）精神，深入开
展自动监测质量管理工作，建立常态化
的监测质量专项检查机制，扩大交叉检
查范围，不定期开展飞行检查。 环宣

◆本报记者王小玲 通讯员魏旭东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实施，
对新闻媒体会有怎样的要求？”四川省
环保厅日前组织开展的新闻媒体培训
班回答了这一问题。

来自中央驻川及四川省内的 30 多
家媒体聚集一堂，共同学习新修订的《环
境保护法》，深入探讨作为舆论监督者应
该如何加强对环境问题进行监督和报
道，使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落地生根。

据了解，这是四川省环保厅新修订
的《环境保护法》培训班中的一个。自
新法出台以来，四川省环保厅相继针对
不同对象举办了 20 多期培训班，并通
过新闻报道、社会宣传力争使新法深入
党政机关、企业、社区、学校。

开展差异化培训

四川省环保厅厅长姜晓亭多次在
会议上要求，面对新法规定，各级环保部
门务必引起高度重视，加强新法的学习

培训，积极研究对策措施，做好实施前的
各项准备，确保新法的规定落到实处，确
保执法责任履行到位。

同时，四川省环保厅副厅长彭勇也
多次强调，四川省环保厅要深入基层、深
入城乡，走进社区、走进学校、走进企业，
举办生动形象、贴近百姓的普法展览，
开展现场节能互动活动，使环保志愿者
进入家庭，广泛推行可持续生活计划。
通过一系列措施对新修订的《环境保护
法》进行大力宣传，扩大和增进人民群众
对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了解。

四川省环保厅实行差异化培训，先
后举办了全省新任环保局长培训班、全
省环境法制培训班、全省环境执法骨干
培训班、全省环境监察执法培训班、全
省环保系统纪检干部培训班、媒体培训
班、企业法人培训班共 20 多个班（次），
累计参训人员达 5300 余人。

今年以来，成都、自贡、德阳等 17
个市环保局也结合自身工作实际，以案
说法开展了新法的培训工作。

由四川省环保厅政策法规处牵头，

集中举办了两期针对重点企业、工业园
区的培训班。12月 11日，全省化工园区
暨重点企业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培训
班在成都开班，24个园区、140家企业负
责人集中学习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多渠道加大宣传

在加强教育培训同时，四川省环保
厅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对外宣传工作。

首先是加强与新闻单位的合作。
四川省环保厅在四川日报、华西都市报
等主流媒体相继开办专版专栏，解读新
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其次，加强网络新闻宣传。通过
“四川发布”、“四川环保网”、“四川环
保”官方政务微博、官方政务微信等网
络媒体开展宣传。

三是加强与文化团体的合作，充分
借助文艺工作者的力量，力争创作更多
融入环保元素、群众喜闻乐见的环保作
品，进一步向社会普及环保法律知识。

四是利用世界环境日，积极开展新

法进机关、进社区、进乡村、进学校、进
企业活动，让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家
喻户晓，增强公众学法守法的自觉性。

积极研究配套政策措施

四川省环保厅以新法的学习贯彻
为 契 机，积极与省政府法制办沟通协
调，加快地方法规的制定，完成了《四川
省辐射污染防治条例》和《大气灰霾污染
防治办法》的送审稿，《四川省环境保护
条例》和《环境污染事故责任追究办法》
的修订已经纳入明年立法计划。

为严厉打击环境违法犯罪行为，四
川省环保厅与省公安厅联合起草了《关
于加强环境污染违法犯罪案件移送衔
接工作的通知》。对照环境保护部贯彻
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的 54 项配套政
策措施，四川省环保厅将制定全省环境
信息公开、总量减排等配套措施，通过
建章立制和细化措施，做好新法实施的
准备工作。

同时，对照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
的新规定和新要求，四川省环保厅正对
政府、环境监管部门，尤其是环保部门
的监管职责进行认真梳理，找出当前环
保工作中的不适应、需要改进地方，并
提出对策措施。

从 9 月开始，四川省环保厅组织了
5 个组共 30 人（次），对全省工业园区、
水电开发等未批先建、久拖不验、无证
排污的情况开展了排查，对发现的问题
集中进行整治，为新修订的《环境保护
法》实施奠定了良好基础。

实施新环保法，准备好了吗？
四川开展全方位、差异化培训，多渠道加大宣传

银川空气质量同比明显提升

11个月拥有261个好天12 月 28 日，
北京地铁 6 号线
二期、7 号线、14
号线东段、15 号
线一期西段等 4
条轨道交通新线
开通试运营。至
此，北京轨道线
路 总 里 程 达 到
527 公 里 ，同 比
增长 13.3％。
本报记者邓佳摄

本报记者李莉南京报道 记者日前
从江苏省发改委获悉，江苏省制定了

《江苏省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
计 划（2014~2020 年）》（以 下 简 称《计
划》），计划提前两年完成江苏省节能环
保改造。

《计划》提出，到 2018 年底，江苏 10
万千瓦及以上燃煤机组大气污染物排
放浓度基本达到燃机排放标准，即在基
准氧含量 6%的条件下，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浓度分别不高于 10、35、
50 毫克/立方米；10 万千瓦以下燃煤机
组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达到重点区域
特别排放限值，即在基准氧含量 6%的条

件下，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
度分别不高于 20、50、100毫克/立方米。

届时，江苏省在役燃煤机组平均供
电 煤 耗 计 划 下 降 至 305 克 标 煤/千 瓦
时。到 2020 年底，江苏省煤炭占能源
消费比重将下降到 60%以内，电煤占煤
炭消费比重将提高到 60%以上。

《计划》还提出，要优化煤电项目布
局，坚持江苏省内建设和区外来电并
举。下一步，江苏省发改委、环保厅将
会同相关部门组织编制节能减排升级
与改造实施方案和年度实施计划，落实
配套政策，加强过程监管和目标考核，
确保完成各项目标任务。

江苏煤电改造提速
2020年底煤炭占能源消费比重降到60%以内

河北11月饮用水
水源地100%达标
128个河流断面总体水质
与去年同期持平

本报记者周迎久石家庄报道 河
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近日发布了《河
北省 11 月地表水水质月报》。月报显
示，11 月监测的 8 个地表水饮用水水
源地和 29 个地下水饮用水水源地水
质达标率均为 100%。监测的 128 个
河流断面总体水质与 10 月、去年同期
基本持平，水质状况呈中度污染。

128 个河流断面中，Ⅰ~Ⅲ类水质
断面占监测断面总数的 47.7%，劣Ⅴ
类水质占 28.9%。主要污染指标为化
学需氧量、生化需氧量和氨氮。

25 个省界断面（12 个入境断面和
13 个出境断面），Ⅰ~Ⅲ类水质断面占
监测断面总数的 36%，劣Ⅴ类水质占
40%。总体水质与 10 月、去年同期基
本持平，主要污染指标为化学需氧量、
总磷和氨氮。


